
 

西南证券 

关于胜利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

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西南证券作为胜利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

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

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胜利

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德润能源，股份代码：832883，以下简称“德

润能源”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德润能源于 2019 年 10

月 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监局”）出

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胜利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2019】52号）。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德润能源存在的问题  

1、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 

山东海诺利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诺利华）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2018 年，公司向海诺利华累计划转资金 2,390.68

万元，海诺利华累计还款 585.08万元，期末未归还资金余额 1,805.60 万元，形

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截至 2019 年 8 月底上述资金已全部归还。对于上述关联资

金往来，公司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业务，而是分别于 2019 年 6月 27

日、7月 18日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补充审议通过并披露。 

2、未及时核查并披露股权质押、冻结信息 

2018 年 1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胜利油田烟台物资有限公司质押挂牌公司

股份 4,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71%。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

是于 2018 年 1月 18 日进行了补充披露。 

3、未按规定披露资产被查封、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信息 

（1）根据《山东华显安装建设有限公司、胜利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公司名下位于东营区万家路 6 号的

一套房产被司法机关查封登记，该事项未在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2）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报表附注中显示，银行账户期末余额

13,351.12元被冻结，2018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报表附注中显示，银行账户期末余

额 141,602.54 元被冻结。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未按要求在 2018 年年度报告

及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重要事项”一节中单独披露。 

（3）根据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7月 24日出具的（2018）渝 0105

执保 1397 号执行裁定书，公司所持成都市永龙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永龙）股份 481.94万股被司法冻结；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月 29日出具的（2018）川 01执保 340 号执行裁定书，公司所持成都市永龙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股份 1831.57万股被司法冻结，所持成都龙泉洪安液化气销

售有限公司股份 335 万股被司法冻结。上述公司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未按全

国股转公司要求在 2018年年度报告的“重要事项”一节中单独披露。 

4、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月 25日、2018年 5月 21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其中预计 2018年度将

与峨眉山市洪安能源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 42%的联营企业）发生产品销售、

运输、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为 3,000 万元，而根据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公司实际向峨眉山市洪安能源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为 4,136.42 万

元，超出预计发生金额 1,136.42 万元，公司未就超出金额所涉及事项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5、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1）对于需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情形，公司《公司章程》第四十一

条第（五）款规定“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三千万元”；而公司于 2016 年 7月 28日披露的《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第五条第（五）款规定“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与《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符。 

（2）对于需由股东大会审议对外担保的情形，《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第（五）

款规定“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而公司于 2016年 7月 28日披露的《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第十九条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与《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符。 

6、 “三会”运作不规范 

公司部分三会会议记录仅记录会议议题，未记录参会人员发言要点等必要内

容，归档材料中记载的部分董事会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与公告披露不符。 

7、备用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公司未按备用金管理制度规定定期对员工的备用金进行清理，导致备用金大

额长期挂账；未按备用金管理制度规定的员工备用金额度进行控制，存在员工超

限额使用备用金的情况。 

8、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1）公司预付账款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结转，导致预付账款长期挂账，相

应成本、费用未计入恰当会计期间。 

（2）其他应收款科目调整依据不充分，核算处理不恰当。公司 2019 年 4

月份将对员工个人的其他应收款合计金额 8,842,904.59 元调整至以前年度损

益调整科目，同时将以前年度损益结转至本年利润科目。 

（3）利息费用核算不恰当。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永龙 2018 年 8 月 31 日计

提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借款利息 11,169,700.00 元，而利息计算表中显示归属于



2018年 1月-6月底的利息费用为 172.36万元，其余利息均为以前年度利息，公

司未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应计提的利息费用计入恰当的会计期间。 

（4）成都永龙与关联公司的部分资金往来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存在会

计科目混用的情况。此外成都永龙存在借用员工个人银行账户和其他公司银行账

户的情形。 

二、山东证监局对德润能源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  

山东证监局认为，德润能源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96 号）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的

相关规定。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的规

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

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 

如果对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

执行。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对德润能源采取的是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德润能源将会按照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可能会对财务相关数据

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内容详见后续进展及更正公告。将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

实质性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德润能源已接受山东证监局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 

作为德润能源主办券商，西南证券将督促德润能源根据山东证监局要求进行

整改。西南证券还将采取提高现场检查频率、对德润能源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等方

式加强对德润能源持续督导。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52号） 

 

 

 

 

西南证券  

2019年 11月 1日  


